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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楊開翔
電話：05-5522219
傳真：05-5338480
電子信箱：ylhg35187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雲林縣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府建管一字第11339495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(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表) (113YT44591_1_25165114203.odt)

主旨：修正「雲林縣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表」，並自中華民國一

一四年元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04年2月16日台內營字第

1040801617號函頒建築工程造價檢討作業原則辦理，並復

本縣稅務局113年10月16日雲稅房字第1130561761號函。

二、檢送修正「雲林縣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表」1份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雲林縣建築師公會、雲林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
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、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、本府各單位(本府建
設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內政部、本府行政處（法制科）（簽、修正草案總說明、規定全文等資料紙本1
份及電子檔）、本府建設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